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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4 

联合国同各区域组织及其他组织的合作 
 
 
 

  2009 年 7 月 8 日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作为上海合作组织主席国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常驻代表，谨向阁下转递 2009

年 6月 15日和 16日在俄罗斯联邦叶卡捷琳堡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元首理事

会会议通过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叶卡捷琳堡宣言》(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114 下的文件分发为

荷。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常驻代表 

           穆拉德·阿斯卡罗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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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7 月 8 日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叶卡捷琳堡宣言 
 
 

 2009 年 6 月 15 日至 16 日，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本组织”)成员国元首

在叶卡捷琳堡举行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声明如下： 

 一、当前，国际局势正处于大变革之中。谋求和平、可持续发展和促进平等

合作已成为时代的要求。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地区因素对解决全球性问题

的重要性正在提高。 

 本组织成员国重申，愿以《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

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原则和规定为基础，实现共同发展，并将保持建设性对

话、深化合作和伙伴关系，利用本组织不断增长的潜力和国际威望，共同寻找解

决全球和地区问题的有效途径作为首要任务。 

 二、本组织成员国认为，开展国际合作是应对新威胁和新挑战、克服国际金

融危机、保障能源和粮食安全，以及解决气候变化等迫切问题的重要有效途径。 

 三、当前世界经济和金融形势要求国际社会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共同防

范金融危机风险积聚和扩散，保持经济稳定。 

 本组织成员国将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序、

兼顾各方利益、使全球化惠及各国的国际金融秩序。 

 为此，应在本组织区域内就国际金融问题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问题加强合作

和信息交流。 

 四、本组织成员国强调，在当前形势下，加强本组织框架内的经贸和投资合

作日益迫切，包括利用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的潜力。 

 应加快落实大型项目，以扩大地区交通、通信能力，实现同国际市场的对接，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现代国际物流、贸易和旅游中心，成立新型企业，应用

创新技术、节能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技术。 

 上述项目的实施，以及完善国际交通运输走廊、对铁路和公路进行现代化改

造，将加强本地区作为洲际桥梁的潜力，并为发展欧洲与亚洲之间的经济联系提

供新的动力。 

 五、本组织成员国认为，能源对于经济发展和为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创造良好

条件具有重要意义，决心在平等的基础上继续推动该领域的互利合作，以保障经

济、稳定、安全、清洁的能源供应。 

 六、本组织将在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以及各国承担的国际义务的基础

上，进一步巩固国际关系的法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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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的迫切任务是加强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及协调作用，提高其机构

在当前深刻变化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条件下应对挑战的效能。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应

以国际社会最广泛的协商一致为基础。 

 本组织成员国愿在联合国及安理会改革问题上加强协调。 

 七、本组织成员国强调，信息安全是国际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障国

际信息安全十分迫切。 

 八、本组织成员国重申，支持文明间对话，尊重民族间与宗教间和平和包容

的价值观，支持不同种族、宗教和信仰间的相互尊重与和谐共处。反对把国际反

恐斗争与反对特定宗教混为一谈。 

 九、世界和平只有在所有国家享有同等安全的条件下才能实现。部分国家的

安全不应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安全为代价。 

 应在平等、相互尊重、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等原则基础上，通过政治外交途

径解决国际和地区冲突。 

 在防务领域谋求单方面优势不是建设性的做法，不仅将破坏全球战略平衡与

稳定，也不利于增进互信、削减武器和裁军。 

 十、本组织成员国指出，核武器扩散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下简称“《条约》”)是核不扩散体制的基石。核武

器扩散的威胁可以也应该在全体缔约国无条件履行《条约》义务的基础上得以消

除。本组织成员国重申坚决支持《条约》，对旨在维护《条约》的多边努力表示

欢迎，决心在《条约》的三大支柱，即核不扩散、核裁军及和平利用核能的基础

上不懈努力，共同提高《条约》的有效性。 

 本组织成员国重申，愿继续推动落实俄美两国发起的“打击核恐怖主义全球

倡议”，对《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于 2009 年 3 月 21 日生效表示欢迎。 

 十一、本组织成员国欢迎俄美启动《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谈判。 

 十二、本组织成员国支持恢复朝鲜半岛无核化谈判，呼吁保持克制，在此前

已达成协议的基础上，继续寻找各方均能接受的解决问题的途径。 

 十三、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威胁——毒品走私、恐怖主义和跨境有组织犯罪

问题使阿富汗局势日趋复杂，本组织成员国对此深表忧虑。 

 因此，本组织成员国认为，必须与本组织观察员国、阿富汗和其他有关国家，

以及地区和国际组织，首先是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就此加强合作。 

 本组织成员国愿同其他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密切合作，在本地区建立“反毒

和金融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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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本组织成员国对斯里兰卡结束国内武装冲突表示欢迎，希望该国在确

保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有种族及宗教团体利益得到保证的基础上实现持久和

平、安全与稳定。 

 十五、本组织成员国将提高在共同及时应对自然和人为灾害方面的合作成

效、实施旨在减少其对经济社会影响的措施作为优先合作方向之一。 

 十六、本组织成员国认为，在应对高危传染病和其他传染性疾病威胁领域加

强合作意义重大。为此，应利用现有资源，就防止传染病扩散开展联合工作。 

 十七、本组织成员国认为，本组织已成为构建亚太地区安全与合作架构的重

要因素。 

 本组织成员国对国际社会与本组织建立联系的愿望不断加强表示满意，欢迎

白俄罗斯共和国和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对话伙伴框架内与本组织开

展合作。 

 本组织成员国愿加强与联合国、独联体、东盟、欧亚经济共同体、集体安全

条约组织、经济合作组织、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以及其他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务实合

作，在此基础上建立广泛的伙伴网络。 

 本组织成员国愿与国际社会开展对话，以密切各国联系，推动建立更加公正

的国际秩序，巩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 

俄罗斯联邦总统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统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 

二○○九年六月十六日于叶卡捷琳堡 

 


